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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运河·解读

济宁推出一揽子社保新政
涉及失业金、取暖补贴、医保报销等6个方面

目前，济宁市参加企业养老
保险的单位，按照全部职工缴费
工资之和为基础，缴费比例为
28%，其中单位缴20%，个人8%。经
过这次调整后，凡是参加企业养
老保险的单位在缴纳养老保险

时，单位缴费比例由现在的20%降
为19%。截至7月底，济宁市参加企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4825
个，职工62万人。缴费比例降低
后，济宁市每年将减轻企业负担
8000万元，其中市直3000万元。

新政一】

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

济宁市企业退休人员取暖
补贴标准，多年来一直执行的
是每人每年24元，与行政机关
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先行取暖补
贴标准有比较大的差距。基于
这方面的考虑，这次调整后企
业退休人员的取暖补贴标准提

高到每人每年1100元，企业离
休人员参照机关标准执行，每
年年底随养老金一并发放。目
前济宁市企业退休人员共有
1 2万人，按照新的标准执行
后，每年将增加养老保险基金
支出1 . 3亿元。

新政二】

调高企业退休人员取暖标准

目前济宁市失业人员领取
失业保险金的标准为：市中区、
任城区、兖州市、曲阜市、邹城市
微山县每人每月330元，泗水、鱼
台、金乡、嘉祥、汶上、梁山6个县
每人每月300元。经过这次调整
之后，“三市两区”和微山县标准
提高100元，调整为每人每月430

元；其他6个县标准提高80元，调
整为每人每月380元。

济宁市参加失业保险的单
位4100个，职工42 . 3万人，领取
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共有1 . 8万
人。执行新的失业金发放标准
后，全市每年增加支出失业保险
金2000万元，其中市直800万元。

新政三】

调整失业保险金领取标准

医疗保险政策主要从支付最高
限额、中医药医疗支付比例、医疗二
次报销、《医疗保险证》“一证通”、取
消过度医疗保险费、加强医疗费用
结算管理、落实公务员医疗补助和
医疗保险扩面8个方面进行调整。

参保人员住院基本医疗保险统
筹金最高报销由4万元提高到5万
元，统筹金和大额医疗金报销由16
万元提高到20万元。凡在中医院住
院起付标准降低100元，医疗报销比
例提高5%，最高可报销95%。退休人
员以在职人员比例超过20%的困难

企业，不再缴纳过渡性医疗费。没有
实行公务员医疗补贴的县市区年内
全部落实，有条件的企业可建立补
充医疗保险，提取工资总额的4%在
成本中列支。医疗费报销后个人负
担仍较重的人员，给予二次报销。住
院押金不能超过实际发生医疗费的
40%。实行“就医一证通”，参加城镇
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的人员，持《医
疗保险证》可在济宁市任何一家医
疗保险综合定点医院就医。这次调
整医保政策，济宁市每年将多支出
4840万元，企业少缴费800万元。

新政四】

调整医疗保险政策

根据中央和省的部署和要求，济
宁市从去年开始对困难企业推出的一
系列援企稳岗政策今年将继续使用，
执行期延长至年底。包括允许困难企
业缓缴社会保险费、降低社会保险缴

费费率、支持鼓励企业开展职业培训
等。最近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局确定了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，市直
共有72家，设计人员37084人，需要养
老、医疗、失业保险基金3436万元。

新政五】

实施援企稳岗政策

为了发挥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
业、稳定就业的作用，更好地促进就
业工作开展，济宁市将机关事业单位

失业保险基金与企业失业保险统一
管理，合并使用。目前，济宁市可提取
8079万元用于扩大支出范围。

新政六】

扩大失业保险金支出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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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人员领取社保补贴
(资料片)。 王海龙 摄


